
闽药监人函〔2026〕143号

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转发省人社厅关于进
一步做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省局各直属单位：

现将省人社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

工作的通知》（闽人社函〔2025〕282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落实。

一、做好施教机构监管工作。作为本地区药学（非临床）、

医药工程专业技术领域的行业主管部门，各设区市、平潭综

合实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参照省药监局有关做法，按照

“申报-考察-确认-报备”的工作机制，依据《2025—2027年福

建省药学（非临床）、医药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专业

科目学习指南》（闽药监人〔2025〕23号）中关于施教机构

的有关要求，组织开展施教机构考察工作，对认定其已符合

准入条件的，及时予以研究确认并向社会公布，从源头上规

范施教机构准入工作。各级药学（非临床）、医药工程专业

技术领域的行业主管部门应依据《通知》和《福建省省级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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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管理办法》（闽人社发〔2024〕5

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对施教机构在辖区内开展的药学（非临床）、

医药工程专业继续教育服务进行有效监管。

二、做好管理账号申请工作。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

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应向同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提交

《福建省继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管理员信息备案表》（闽人

社办〔2023〕70号文附件）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

或授权平台开通并发放公共服务平台管理账号。县（区）局

申请管理账号事宜，根据我省继续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总

体进展，视情组织推进。

三、做好学时认定工作。各级药学（非临床）、医药工

程专业技术领域的行业主管部门应依托“福建省专业技术人

员继续教育公共服务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公共服务平台”），对

已书面登记的专业科目继续教育学时（含面授学习、网授学

习和其他符合《通知》规定的继续教育形式产生的学时）进

行审核确认（验印），生成“继续教育电子学时证明”。其中

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省直单位及具备副高、正高级技术职

务任职资格的药学（非临床）、医药工程专业技术人员继续

教育专业科目学时的审核、验印工作；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

实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本地区本行业内具备中级、初级

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药学（非临床）、医药工程专业技术人

员继续教育专业科目学时的审核、验印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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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做好面授培训工作。各级药学（非临床）、医药工

程专业技术领域的行业主管部门直接举办继续教育活动的

（如进修班、研修班、培训班等），应当突出公益性，不得

收取费用。鼓励和支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行业组织等举办药

学（非临床）、医药工程专业公益性继续教育活动。

联系人：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人事处王堃，联系方式：

0591-87806506

附件：省人社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

育工作的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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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 4月 2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